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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岁的李学，真希望自
己没做过所谓的“兼职”。

2023年7月，在宁夏上大
学的他，因一份需要人脸验
证的“兼职”而泄露了个人信
息，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四川
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
管。当年9月，他在报考公务
员考试时无法通过资格审
查，没能参加考试。

今年1月，李学将自己的
遭遇发到了社交媒体，找到
许多与之经历类似的人。在
一个名为“冒名受害者”群聊
里，将近400名受害者的身份
被冒用，工作背调无法通过，
考公、考编等寸步难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李学已将相关情况反
映给了四川当地的市场监管
部门，等待进一步处理。

“兼职”却被哄骗进
行人脸识别

回 想 起 去 年 暑 假 参 与
“兼职”时的情形，李学依然
发蒙。

当时，在社交软件上，一
名同城网友告诉李学，有一
款手机应用程序刚推出，处
于“拉新”“引流”阶段，因此
他们急需为应用程序“充场”
的人员，“根据你注册之后在
应用程序上的活跃度，最高
可以拿到2000元的报酬”。

在薪酬诱惑下，李学带
着几个朋友一同前往约定好
的地点。对方要求他们在手
机 里 下 载 一 款“ 新 应 用 程
序”，准备好身份证，跟着应
用程序提示进行人脸识别，
完成实名认证。

他回忆说，对方要求他
们下载一款叫作“天府通办”
的移动端应用程序，除了实
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需要本
人操作的步骤，他们的手机
几乎全程都在对方手上，“是
由他们进行操作的”。

过程中，李学提出了对
实名认证的担忧，但对方拍
着胸脯告诉他们“很稳”，并
称“许多像你一样的大学生
都来做了，有的赚到了几万

元”。
不过，在他们配合对方

完成所有步骤之后，对方却
称：“由于系统升级，暂时给
不了报酬了。”随后将他们手
机里的“天府通办”卸载了。

公开资料显示，“天府通
办”移动端是四川省“一网通
办”移动端总门户，依托全省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统一
事项管理等基础支撑体系，
面向自然人和法人提供一站
式网上办事渠道。

根据“天府通办”移动端
的指引，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发现，只需要在其中点击“企
业开办”功能，按照全部流程
要求完成名称、税务、公安等
事项的登记后，再由投资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等
相关人员进行人脸识别和电
子签名，这一申请便能进入
审核流程，如果通过便能拿
到营业执照。

按照上述流程，在四川
办理营业执照的手续不用本
人到场，全程均可在移动端
操作完成。

入职背调才发现名
下多家公司

因为“兼职”而导致信息
泄露的，不只李学一个人。
2023 年 12 月，在四川一高校
读研的周青，通过一家公司
的面试。他与公司达成就职
意向，但在背景调查的阶段，
录用流程却无法推进。信息
显示，他名下有多家企业。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涉事公司注册地在北
京房山、怀柔两区，注册时间
均在 2021 年 12 月。其中，他
是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两家公司的监事，这4家公司
都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周青称，自己从未注册
过这些企业。但对他来说，
想要走正常流程撤销企业设
立非常困难。税务部门的信
息显示，有两家公司在同一
时间段开出了 400 多万元的
发票，他需要先补齐未缴的
5.86 万元税款。“这些发票都

是虚开的，甚至有可能涉嫌
犯罪。”他说。

根据刑法规定，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
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的罚金。虚开的数额特别巨
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
处没收财产。

周青怀疑，自己的身份
和人脸识别信息可能被冒用
了。为此，他调取了涉事公
司注册使用的人脸识别存档
照片，发现这是他 2019 年时
的照片。

他回忆起自己在2019年
做过的一份“兼职”，同样是
下载几款手机应用程序，注
册成功后给钱。

“这两款手机应用程序，
我都在里面进行了人脸和实
名认证，后来，其所属企业倒
闭了。”周青认为，应该是不
法分子盗用了当时的人脸识
别信息，并且冒用身份注册
了多家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当年一
个以周青的名义注册的应用
程序，于 2019 年 10 月因涉嫌
网络传销、非法集资、金融诈
骗，被湖南省长沙市市场监
管部门立案调查。

1月17日，北京市房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回应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接
到周青反馈后，他们已经开
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对相
关情况进行调查，“我们会依
法作出相关行政决定”。

公民人脸识别数据
被公开叫卖

只是找了一份“兼职”，
怎么名下就多出了这么多家
公司？

不只在四川，北京市房
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在北京，注册
公司同样可以全程网办，但
需要人脸识别、身份认证、在
线签字等。

周青提供的一段视频显
示，打开在北京注册公司需
要用到的“北京企业登记e窗
通”应用程序，使用自己提前
录制好的视频进行人脸识
别，却能够通过该软件的检
测。

对于该问题，北京市房
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
人员表示，由于开发、维护该
软件的权限并不在他们这
边，因此他们并不清楚背后
的原因，对于可能存在的漏
洞，他们会向上级部门反映。

“北京企业登记 e 窗通”
平台的客服则称，用户在身份
认证阶段需要按照提示进行
眨眼等动作，事先录好的视频
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目前还没
有收到相关反馈与投诉。

据了解，在一些境外社
交软件上，有商贩公然兜售
人脸识别的相关数据，“全套
仅需100U(U是一种虚拟币，
折合人民币约 700 元——记
者注)。”

一名商贩发来的截图显
示，他们所指的“全套”，不仅
包含身份证正反面图片、本
人手持身份证的图片，甚至
还有本人按照指令进行“向
左转”“向右转”以通过人脸
识别活体检测的小视频。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苏

程律师提示，如果当事人发
现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盗
用、冒用注册为公司股东、高
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法定
代表人)的，应按照情节选择
不同的维权方式。如向主管
的市场监督局提起撤销冒名
登记(备案)申请，申请该局立
案调查并撤销相关登记；或
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
判决涉事公司办理撤销冒名
身份的工商登记；或向公安
机关报案，请求公安机关对
涉嫌盗用、冒用不法分子作
出行政(治安)处罚。

苏程同时提示，“人脸识
别信息”并不是被“冒名”的
唯一认定标准。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将通过档案材料、现
场勘验、鉴定结论等途径对
是否有冒名情况作出认定。

有关部门正加大对
冒名登记等行为的打击
力度。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防范和查处假冒企
业登记违法行为规定》，将于
2024年3月15日起正式实施
执行。该规定加大了对虚假
登记的打击惩处力度，设定
了没收违法所得、5万元-100
万元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等行政处罚责任，并衔接了
刑事责任。同时，强化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市场主
体登记限制等信用惩戒机制
的运用；并对假冒企业登记
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人认定
予以更具体的规定，明确直
接责任人，包括对实施假冒
企业登记违法行为起到决定
作用，负有组织、决策、指挥
等责任的人员，以及具体执
行、积极参与的人员。

对李学、周青来说，他们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撤
销涉事企业的冒名登记，顺
利找到一份工作。

(文中李学、周青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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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调无法通过、考公寸步难行，大学生“被法人”几时休？


